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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
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CAPXON INTERNATIONAL ELECTRONIC COMPANY LIMITED 

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9） 

網址︰www.capxongroup.com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變動 

收益（人民幣千元） 946,643 849,118 +11.49%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人民幣千元） 

 

14,339 3,780 +279.34%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 

（人民幣分）  

 

1.70 

 

0.45 

 

 

+277.78% 

 

 

股息（每股港仙） 

 

- 末期 

 

- 中期 

 

 

 

-- 

 

-- 

 

 

-- 

 

-- 

 

 

-- 

 

-- 

 

 

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去年同期之比較數字載

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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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入報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2 946,643 849,118 

銷售成本  (707,707) (657,164)   _______ _______ 

毛利  238,936 191,954 

其他收入  8,005 12,470 

其他收益及虧損  (1,116) (2,493)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減值虧損  (27,596) (3,500) 

分銷及銷售成本  (59,374) (55,637) 

管理費用  (79,607) (81,746) 

其他費用  (33,582) (29,830) 

損害賠償撥備  (8,899) (7,398) 

融資成本  (2,398) (9,573)   _______ _______ 

除稅前溢利  34,369 14,247 

所得稅開支 3 (20,655) (11,206)   _______ _______ 

年內溢利 4 13,714 3,041   _______ _______ 

其他全面收入（開支）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重新計量界定福利責任  -    1,677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外國業務換算產生之匯兌差額  (22,990) (10,185)   _______ _______ 

年內其他全面開支  (22,990) (8,508)   _______ _______ 

年內全面開支總額  (9,276) (5,46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應佔年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14,339 3,780 

  非控制權益  (625) (739)   _______ _______ 

  13,714 3,041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應佔全面開支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8,685) (5,174) 

  非控制權益  (591) (293)   _______ _______ 

  (9,276) (5,46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每股盈利（人民幣分）  

  －基本 6 1.70 0.45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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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43,879 499,603 

土地使用權  38,419 39,453 

無形資產  153 382 

已付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按金  34,903 36,564   _______ _______ 

  517,354 576,002   _______ _______ 

流動資產 

存貨  154,529 142,069 

土地使用權  1,031 1,031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7 383,336 335,737 

可收回稅項  2,056 2,107 

抵押銀行存款  2,424 6,730 

銀行結餘及現金  123,362 93,782   _______ _______ 

  666,738 581,456   _______ _______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8 416,327 318,580 

銀行借款  87,210 158,052 

應付關聯人士款項  4,334 4,984 

稅項負債  20,119 10,120   _______ _______ 

  527,990 491,736   _______ _______ 

流動資產淨值  138,748 89,720   _______ _______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656,102 665,722   _______ _______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22,698 23,010 

遞延稅項負債  3,764 3,796   _______ _______ 

  26,462 26,806   _______ _______ 

資產淨值  629,640 638,91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資本及儲備 

股本  82,244 82,244 

股份溢價及儲備  545,155 553,840   _______ _______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  627,399 636,084 

非控制權益  2,241 2,832   _______ _______ 

總權益  629,640 638,91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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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乃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外，綜合財務報表載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

則（「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 622 章）所規定之適用披露。 

 

綜合財務報表於各報告期間結束時乃根據歷史成本慣例編製。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首次應用下列由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所頒佈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修訂本） 收購於合營經營之權益之會計處理 

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 38 號（修訂本） 

折舊及攤銷可接受方法之澄清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

期之年度改進 

國際會計準則第 16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 41 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 12 號及國際會計準則第 

28 號（修訂本） 

投資實體：應用綜合入賬之例外情況 

  

於本年度應用上述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並無對本綜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金額及╱或本綜合財

務報表所載之披露資料產生重大影響。 

 

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 

 

本集團並未提早應用下列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金融工具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客戶合同之收入及相關修訂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 租賃2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第22號 外匯交易及預付代價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2號（修訂本） 以股份為基礎之支付交易之分類及計量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本） 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及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保險合同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修訂本） 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之收入
之澄清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及國際會計準則 

第28號（修訂本）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資產出售

或注資3 

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修訂本） 披露計劃4 

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本） 就未變現虧損確認遞延稅項資產4 

國際會計準則第40號（修訂本） 轉讓投資物業
1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

週期之年度改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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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於待定日期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視情況而定）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金融工具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引進有關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及計量、一般對沖會計法以及金融

資產減值要求方面之新規定。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主要規定載述如下： 

 

 屬於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之所有已確認金融資產其後按攤銷成本或公允價值計量。

具體而言，於業務模型內持有目標為收取合約現金流及合約現金流量僅為支付本金及未

償還本金利息之債務投資，一般按於後續會計期間結束時之攤銷成本計量。於目的為同

時收取合約現金流及出售金融資產之業務模式中持有之債務工具，以及附帶合約條款令

於特定日期產生之現金流純粹為支付本金及尚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債務工具，均一般按公

允價值計入其他全面收入之方式計量。所有其他債務投資及股本投資按於後續會計期間

結束時之公允價值計量。此外，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實體可不可撤回地選擇

在其他全面收入中呈列股本投資（並非持作買賣）之其後公允價值變動，並一般只在損

益中確認股息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規定，就計量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而言，因

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引致該負債之公允價值變動之金額於其他全面收入呈列，惟於

其他全面收入中確認該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影響將形成或加大損益之會計誤算則除外。

金融負債之信貸風險所引致之公允價值變動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根據國際會計準

則第 39 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指定為按公允價值計入損益之金融負債之公允價值

變動整筆金額於損益呈列。 

 

 就金融資產之減值而言，與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項下按已產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相

反，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規定按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模式規定實

體於各報告日期將預期信貸虧損及該等預期信貸虧損之變動入賬，以反映信貸風險自初

始確認以來之變動。換言之，毋須再待發生信貸事件方確認信貸虧損。 

 

 國際會計準則第 39 號項下新訂一般對沖會計規定保留三種目前可用之對沖會計機制。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規定為合資格作對沖會計處理之各類交易提供更大之靈

活性，特別是增加合資格作為對沖工具之工具類別以及合資格作對沖會計處理之非金融

項目之風險成分類別。此外，追溯評核之成效測試將被剔除。新規定同時引入增加披露

有關實體風險管理活動之規定。 

 

 根據本集團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金融工具及風險管理政策，未來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

則第9號可能對本集團金融資產之分類及計量構成重大影響。預期信貸虧損模式可能導致本集團

提早就按攤銷成本計量之金融資產尚未產生之信貸虧損計提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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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客戶合同之收入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建立單一綜合模型，以供實體就客戶合同所產生收入進行會計處理時使

用。當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生效時，將取代現時沿用之收入確認指引，包括國際會計準則第

18號收入、國際會計準則第11號建設合約及相關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核心原則乃實體應確認收入以體現向客戶轉移承諾貨品或服務之數

額，且該數額能反映實體預期交換該等貨品或服務而應得之對價。具體來說，該準則引入了五步

法來確認收入： 

 

 第1步：確定客戶合同 

 第2步：確定合同內之履約義務 

 第3步：釐定交易價格 

 第4步：將交易價格分攤至合同內之履約義務 

 第5步：當實體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 

 

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當一個實體符合履約義務時確認收入，即當特定之履約義務涉及

之貨品或服務之「控制權」轉移至客戶之時。更為規範之指引已加入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內

以兹處理特別之情況。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亦要求較廣泛之披露。 

 

 於二零一六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頒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澄清，內容有關對履約義務

之識別、主事人對代理人對價以及許可證申請指引。 

 

 本公司董事認為，履約義務類似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8號目前對獨立收入組成部分進行識別，但

總對價將按可能會影響收入確認時間及金額之相對公允價值分配至相應履約義務。然而，在本集

團進行詳細審閱前，合理估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之影響並不切實可行。此外，未來應用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可能導致須於綜合財務報表內作出更多披露。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租賃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就識別出租人及承租人之租賃安排及會計處理引入一個綜合模式。當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生效時，將取代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租賃及相關詮釋。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根據所識別資產是否由客戶控制來區分租賃及服務合同。除短期租賃及

低值資產租賃外，經營租賃及融資租賃之差異在承租人會計處理中剔除，並由承租人須就所有租

賃確認使用權利資產及相應負債之模式替代。 

 

 使用權利資產初步按成本計量，其後按成本（除若干例外情況外）減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計量，

就任何重新計量租賃負債作出調整。租賃負債初步按當日尚未支付租賃付款之現值計量。其後，

租賃負債就（其中包括）利息及租賃付款以及租賃修改影響作出調整。就現金流量分類而言，本

集團現時就自用租賃土地及分類為投資物業之租賃土地將預付租賃付款呈列為投資現金流量，而

其他經營租賃付款則呈列為經營現金流量。根據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有關租賃負債之租賃

付款將分配至本金及利息部分，並將呈列為融資現金流量。除短期租賃付款外的融資現金流量，

低值資產租賃付款和不包括在經營性現金流量中的租賃負債計量項下的可變租賃付款。 

 

 根據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本集團已就租賃土地（本集團為承租人）確認土地使用權。應用國際

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或會導致該等資產分類出現變動，但視乎本集團是否分開呈列使用權利資產

或按呈列對應相關資產（如擁有）之同一項目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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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承租人會計處理不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大致上沿用國際會計準則第17號之出租人會計

處理規定，並繼續要求出租人將租賃分類為經營租賃或融資租賃。 

 

 此外，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要求作出更詳盡披露。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人民幣3,219,000元之不可撤銷經營租賃承擔。初步評估

顯示，此等安排將符合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項下租賃之定義，因此本集團將確認所有此等租

賃之使用權利資產及相應負債，惟其應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後符合低值或短期租賃之情況

則除外。此外，應用新規定可能導致上述計量、呈列及披露出現變動。然而，在董事完成詳細審

閱前，合理估計財務影響並不切實可行。 

 

 本公司董事預期，應用其他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及其修訂本對本集團於綜

合財務報表所呈報之數額及╱或於本綜合財務報表載列之披露概無重大影響。 

 

 

2. 收益及分類資料 

 

收益指年內已收及應收已售貨物之金額，已扣除銷售稅、折扣及退貨。 

 

就主要營運決策者（即本公司之執行董事）進行資源分配及分類表現評估而匯報之資料乃集中於

產品種類。 

 

本集團之報告及經營分類如下： 

 

電容器   －   生產及銷售電容器 

鋁箔       －   生產及銷售鋁箔 

 

分類收益及業績 

 

以下為本集團按報告及經營分類劃分之收益及業績分析。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容器 鋁箔 分類合計 對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銷售 928,376 18,267 946,643 -    946,643 
 分類間銷售 -    77,763 77,763 (77,763)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分類收益 928,376 96,030 1,024,406 (77,763) 946,643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分類溢利（虧損） 139,486 (82,594) 56,892 (54) 56,838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利息收入     691 
 未分配企業開支     (10,960) 
 融資成本     (2,398) 
 損害賠償撥備     (8,899) 
 重新換算損害賠償撥備產生的匯兌虧損     (903)       _______ 

 除稅前溢利     34,369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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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電容器 鋁箔 分類合計 對銷 合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外部銷售 803,615 45,503 849,118 -    849,118 
 分類間銷售 -    89,041 89,041 (89,041) -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分類收益 803,615 134,544 938,159 (89,041) 849,118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分類溢利（虧損） 74,909 (35,510) 39,399 5,263 44,662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利息收入     1,062 
 未分配企業開支     (9,418) 
 融資成本     (9,573) 
 損害賠償撥備     (7,398) 
 重新換算損害賠償撥備產生的匯兌虧損     (5,088)       _______ 

 除稅前溢利     14,247 
      _______       _______ 

  

經營分類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之會計政策一致。分類溢利（虧損）指不獲分配中央行政成本、利

息收入、融資成本、損害賠償撥備及重新換算損害賠償撥備產生的匯兌虧損之各分部所賺取之溢

利（產生之虧損）。然而，報告分類之相關銀行結餘及銀行借款乃向本集團主要決策者匯報為分

類資產及負債一部分。此外，稅項開支不會分配至分類，而稅項負債及遞延稅項資產則分別分配

為分類負債及分類資產一部分。此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類表現而向本集團主要決策者匯報之方

法。 

 

分類間銷售按現行之市價扣除。 

 

分類資產及負債 

 

以下為按報告分類劃分本集團資產及負債之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分類資產 
 電容器 841,657 778,314 

 鋁箔 644,131 660,700   _________ _________ 

 總分類資產 1,485,788 1,439,014 

 對銷－分類間結餘 (302,687) (282,445) 

 未分配資產 991 889   _________ _________ 

 綜合資產 1,184,092 1,157,458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分類負債 
 電容器 223,395 251,364 

 鋁箔 440,661 382,520   _________ _________ 

 總分類負債 664,056 633,884 

 對銷－分類間結餘 (302,687) (282,445) 

 未分配負債 193,083 167,103   _________ _________ 

 綜合負債 554,452 518,542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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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監察分類表現及進行分類間資源分配而言： 

 

－ 除本公司之按金及預付款項以及銀行結餘外，所有資產分配至報告分類；及 

－ 除本公司之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以及本公司台灣附屬公司之損害賠償撥備外，所有負債

分配至報告分類。 

 

地區資料 

 

以下詳列本集團按資產所在地劃分之非流動資產之地區資料：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 506,386 565,712 

 台灣 10,968 10,290   _______ _______ 

  517,354 576,002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按客戶所在地劃分之來自外部客戶收益呈列如下：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來自外部客戶之收益： 

   中國 760,804 679,358 

   台灣 17,536 16,547 

 其他亞洲國家（附註） 143,723 130,880 

   歐洲（附註） 23,256 17,718 

   美洲及非洲（附註） 1,324 4,615   _______ _________ 

  946,643 849,118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附註：包括在該等類別外部客戶之國家包括韓國、日本、越南、新加坡、印度、德國及其他（二

零一五年：韓國、日本、越南、新加坡、印度、德國、意大利、俄羅斯、西班牙及其

他）。由於各個別國家之收益對總收益屬微不足道，因此並無呈列按該類國家之進一步分

析。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於兩個年度內，本集團概無個別客戶佔本集團收益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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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得稅開支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即期稅項： 

   — 中國企業所得稅 15,285 8,250 

   — 台灣企業所得稅 3,398 2,697   _______ _______ 

  18,683 10,947   _______ _______ 

 過往年度少提（超額）撥備： 

   — 中國企業所得稅 2,333 -    

   — 台灣企業所得稅 (361) (608)   _______ _______ 

  1,972 (608)   _______ _______ 

 遞延稅項： 

   — 本年度 -    867   _______ _______ 

  20,655 11,206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由於兩個年度本集團並無在香港產生應課稅溢利，故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企業所得稅法」）及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除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豐

賓電子（深圳）有限公司（「深圳豐賓」）外，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之稅率為 25%。 

 

深圳豐賓符合高新科技發展企業之條件，於二零一四年二月獲准成為高新科技發展企業三年，於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享有優惠稅率 15%。深圳豐賓符合高新科技發展企業之條

件，於二零一七年三月獲准成為高新科技發展企業一年，於二零一六年享有優惠稅率 15%。 

 

於其他司法權區產生之稅項按有關司法權區之現行稅率計算。 

 

4. 年度溢利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溢利已經扣除下列各項： 
 
 僱員福利開支（包括董事酬金）： 
 工資、薪金及津貼 183,826 172,102 
 界定供款退休金計劃 12,846 11,052 
 界定福利退休金計劃 -    36   _______ _______ 

  196,672 183,190   _______ _______ 

 無形資產之攤銷 
   —銷售成本 -    1,444 
   —管理費用 229 267 
 土地使用權之攤銷 1,034 1,034 
 核數師酬金（包括核數服務及非核數服務） 1,703 1,978 
 存貨成本確認為開支（包括存貨撇減回撥人民幣 14,261,000 元 

（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3,780,000 元）（附註） 707,707 657,164 
 物業、廠房及設備折舊 58,842 66,364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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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若干於過往年度撇減之陳舊存貨已售出。因此，

存貨撇減回撥約人民幣 14,261,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3,780,000 元）已於本年度確認

並計入銷售成本。 

 

 

5. 股息 

 

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派付、宣派或建議派發任何股息，自報告期間結束起亦無建議派發任何股息。 

 

 

6. 每股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年內溢利 14,339 3,780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2016 2015 

股數 

 

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股數 844,559,841 844,559,841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由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發行在外具潛在攤薄效應之普通

股，因此並無呈列該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盈利。 

 

 

7. 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354,189 300,395 

 減：呆賬撥備 (18,098) (19,864)   _______ _______ 

 應收貿易賬款總額 336,091 280,531 

 給予供應商之墊款 7,810 1,600 

 可收回增值稅 18,362 32,990 

 預付款項 11,446 12,981 

 其他 9,627 7,635   _______ _______ 

 合計應收貿易賬款及其他應收款 383,336 335,737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本集團一般給予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 30 日至 180 日。以下為根據報告期間結束時發票日期（接

近各收益確認日期）呈列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扣除呆賬撥備後）之賬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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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60 日 187,826 158,310 

 61 至 90 日 58,871 61,976 

 91 至 180 日 85,464 56,139 

 181 至 270 日 3,915 3,243 

 271 至 360 日 -    636 

 360 日以上 15 227   _______ _______ 

  336,091 280,531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8. 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81,599 113,955 

 來自客戶之墊款 5,828 6,189 

 應付工資 14,931 14,275 

 應計費用 14,054 9,471 

 應付土地使用權 5,481 5,481 

 損害賠償撥備 190,864 165,845 

 其他 3,570 3,364   _______ _______ 

  416,327 318,580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採購貨品之信貸期一般為 30 至 60 日。以下為於報告期間結束時根據發票日期呈列應付貿易賬款

及應付票據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0 至 60 日 145,835 78,679 

 61 至 90 日 7,638 8,366 

 91 至 180 日 9,439 6,513 

 181 至 270 日 375 2,426 

 271 至 360 日 113 1,318 

 360 日以上 18,199 16,653   _______ _______ 

  181,599 113,955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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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之財務業績概要如下： 

 

 收益上升約 11.49%至約人民幣 946,643,000 元。 

 毛利上升約 24.48%至約人民幣 238,936,000 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本年度溢利約為人民幣 14,339,000 元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人民幣 3,780,000 元)。 

 

於回顧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約為人民幣 946,643,000 元，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11.49%。本年度的鋁質電

解電容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928,376,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803,615,000 元上升約 15.52%，銷售

額較去年同期增加是因為新開發之固態電容、高壓電容及充電樁產品陸續出貨致業績增加。而本年度

的鋁箔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18,267,000 元，較去年同期的人民幣 45,503,000 元下跌約 59.86%，下跌主要

由於整體經濟景氣復甦力道仍顯疲弱，鋁箔市場供過於求，加上日圓匯率變動導致日本廠商生產之鋁

箔售價相對具有市場競爭力，影響本集團鋁箔的銷售量；因應鋁箔市場狀況及集團未來營運策略，於

本年度，本集團就鋁箔分部之閒置機器及設備做了約人民幣 27,596,000 元之減值損失。本年度，由於

整體成本控制得宜及受惠於人民幣貶值，本集團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約 22.61%上升至本年度的約

25.24%。 

 

業務回顧 

 

二零一六年在英國決議退出歐盟、美國由川普當選總統等黑天鵝紛飛的情況下結束了。就電子零組件

產業觀察，基於終端需求動能不足、全球智慧型手機銷售及其他電子產業的需求亦步入緩慢温和的成

長期，因此整體被動原件的成長不高；在各項不確定素帶動之下消費亦趨於保守，儘管各主要國家央

行接連推動各項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但成效仍相當有限。 

 

 鋁箔的製造與銷售 
 

本年度，鋁箔在滿足內部生產需求後之外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18,267,000 元，與去年同期鋁箔外

部銷售金額約人民幣 45,503,000 元相較減少約 59.86%。鋁箔由去年同期佔本集團外部總銷售額約

5.36%下降至本年度約 1.93%。 

 

整體經濟復甦仍有疑慮，貿易展望在各種因素之下也明顯趨於保守。化成箔面臨產能過剩訂單不

足，更造成單位生產成本提高及負毛利；因應這樣的產業特性及供過於求的市場狀況，本集團在

評估市場情勢及考量未來的潛在因素後，審慎將產能暫時縮小、有效節能及降低損以耗緩和低毛

利的衝擊。鋁箔是電容器的主要原材料，本集團擁有優良的化成箔製程技術及穩定的產能，目前

已完成各項關鍵研發及品管技術。此外，本集團仍積極研究高附加價值市場的開發性，以利未來

市場變化因應之道。對於鋁箔市場的未來發展，本集團將持續保持關注並小心謹慎以對。 

 

目前鋁箔已完成各項關鍵研發及品管技術如下： 

       

 腐蝕箔： 新建酸液回收系統，大幅降低生產用酸，並減低環保處理成本；及多級腐蝕快速

生產線安裝及高比容腐蝕箔試產。 

 

 化成箔： 高容量高折曲的有機酸化成工藝；生產線自動清洗結晶系統；槽液自動檢測 及



   
 

- 14 - 

控制系統；產線運行資料自動紀錄系統；及⑤磷酸加熱管處理系統。 

 

    電容器的製造與銷售 
 

本年度，本集團錄得鋁質電解電容器之外部銷售額約為人民幣 928,376,000 元，佔本集團外部總銷

售額約 98.07%，較去年同期佔本集團外部總銷售額約 94.64%上升約 3.43%。 

 

被動元件產業在全球國際政經情勢動盪，再加上全球智慧型手機銷售成長率將步入緩慢温和的成

長期，使得終端廠商對於各項零組件需求明顯降低。因應人工智慧及 VR、AR、MR 之應用商機的

發展，本集團本年度電容研發量產的方向主要在變頻器、伺服控制器、通訊基地及通訊終端產品

充電器、車載電子應用等高端產品，而相關需求已有較好的成效，未來本集團更將致力於滿足小

型化、高容、高壓、高頻及高温等特殊客製化產品的要求，逐步研發市場前端需求，分領域性的

客製化產品，推廣電容器在市場各領域的應用，擴大電容器產品的全球市場佔有率。 

 

 進一步優化產品設計及製程工藝，降低材料成本及製程損耗，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 

 為全面的打開歐洲市場全系列產品規格、尺寸小形化，特性、 壽命依客戶特殊需求優化； 

 液態電容SMD產品開發； 

 液態電容LED照明類產品開發，超長壽命Radial產品已送樣測試； 

 液態高壓電容開發規格Snap-in產品已送樣測試； 

 隨著充電樁領域的發展，配合客戶開發新的充電模組；  

 基礎原材料開發，含塗層的高比容箔開發； 

 半固態電容器小型化高容量產品開發：負箔採用高容量鈦箔設計，同時提高產品耐高溫特

性； 

 固態電容Low ESR薄型化開發； 

 手機充電器快充系列，已成功開發小型化及高容產品；及 

 固態電容專用分散液：高壓固態電容材料開發，提高壓固態電容可靠度與壽命。 

 

資金流動性及財政資源 

 

    現金流 

 

本集團現金需求主要源自物業、廠房及設備購置、經營活動涉及的成本及費用，以及銀行利息及

借款償還。於本年度，本集團乃自經營活動而獲取現金資源。 

 

於本年度，本集團在未計入匯率調整之經營業務、投資及融資活動上所產生的淨現金流入合計數

約為人民幣 27,529,000 元，茲分述如下： 

 
經營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入約人民幣 133,379,000 元，主要由於本年度之除稅前溢利約人民幣
34,369,000 元，加上融資成本、折舊等項目的調整及存貨、應收款項及應付款項的變動等各項調整
所產生之資金流量變化所致。 
 
投資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出約人民幣 32,983,000 元，主要由於購買機器及設備付款約人民幣
39,135,000 元及有抵押銀行存款淨減少約人民幣 4,306,000 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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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業務產生淨現金流出約人民幣 72,867,000 元，主要是向銀行融資借入約人民幣 202,464,000
元、償還銀行借款約人民幣 275,459,000 元、支付借款利息約人民幣 2,398,000 元及還款予關聯人士
約人民幣 890,000 元所致。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 123,362,000 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93,782,000 元)，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方式持有。 

 

    借款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銀行借款約為人民幣 87,210,000 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 人民幣 158,052,000 元)，借款幣種主要為美元、新台幣及日圓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美元及新台幣)，當中約人民幣 44,150,000 元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80,061,000 元)銀行借款以固定利率計算利息。銀行借款之還款期分析如下: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一年內或按要求 87,210  158,052 

    

 

資產抵押 

 

下列資產為本集團部分銀行借款及應付票據的抵押品：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存款 2,424  6,730 

土地使用權 13,818  14,239 

物業、廠房及設備 97,614  99,048 

 113,856  120,017 

 

財務比率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資本負債比率(以債務淨額除以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權益加債

務淨額)約為 23.59%，與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 25.87%相比下降約 2.28%，下降主因是由於銀行

借款減少約人民幣 70,842,000 元及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增加約人民幣 29,580,000 元所致。 

 

本年度，本集團的存貨、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與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的週轉天數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五年 

    

存貨週轉 76 天  85 天 

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 119 天  130 天 

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 76 天  67 天 

 

與去年同期比較，本集團的存貨週轉天數及應收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天數減少分別約 9 天及 11 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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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貿易賬款及票據週轉天數則增加約 9 天；本集團會繼續致力改善存貨、應收賬款及應付賬款的管

理，以達致更有效的資金運用。 

 

資本承諾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已訂約但未於綜合財務報表作出撥備的資本承諾約為人民幣

33,430,000 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35,975,000 元)。 

 

重大訴訟 

 

(a)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名客戶針對本公司附屬公司豐賓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豐賓」)向日本商事仲裁協會（「仲裁協會」）提交一項仲裁索償，追討客戶指稱因

台灣豐賓所供應若干聲稱有問題之電容器而蒙受之損失賠償 1,412,106,000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83,664,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76,113,000 元）），另加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計至清償日

按年利率 6%累計之利息及所有仲裁相關費用。台灣豐賓拒絕索償，並入稟就損害反索償

60,000,000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3,555,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3,234,000 元）），另加自二零

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計至清償日按年利率 6%累計之利息及所有仲裁相關費用。 

 

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仲裁協會向台灣豐賓頒佈仲裁裁決，判令台灣豐賓須按下列各項之總和，向

該客戶作出損害賠償： 

 

(i)  損害賠償 2,427,186,647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143,806,000 元  （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30,927,000 元））； 

 

(ii) 上文(i)項之遞延付款之利息，即(a)1,311,973,002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77,732,000 元（二零一

五年：人民幣 70,770,000 元））自二零一一年一月一日起累計至悉數付款時；(b) 942,366,339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55,833,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50,833,000 元））自二零一二年七

月一日起累計至悉數付款時；及(c) 172,847,306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10,241,000 元（二零一

五年：人民幣 9,324,000 元））自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起累計至悉數付款時，按年利率 6%計

算之利息；及 

 

(iii) 仲裁相關費用 23,618,062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1,399,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274,000

元））。 

 

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台灣豐賓已向東京地方法院提交呈請，要求撤銷該仲裁裁決。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東京地方法院就該仲裁作出裁定，駁回台灣豐賓之呈請及維持有關該仲裁裁決之原有決

定。台灣豐賓於二零一六年二月進一步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交對該裁定之抗告，請求撤銷該仲裁

裁決。於二零一七年二月，東京高等裁判所駁回該抗告，台灣豐賓其後向日本最高裁判所提交一

份特別抗告，並向東京高等裁判所提交一份抗告許可請求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東京高等裁判

所駁回台灣豐賓之抗告許可請求。於本公佈日期，日本最高裁判所尚未就該特別抗告作出最終裁

定。本公司董事相信台灣豐賓有足夠理據提出抗告。然而，在此初步階段未能評估抗告之最終結

果。因此，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貿易賬款及其他應付款中已因初步仲裁裁決應計

及計入一筆合共金額為 3,220,549,420 日圓（二零一五年：3,074,519,231 日圓）（相當於約人民幣

190,864,000 元（二零一五年：人民幣 165,845,000））之款項。 

 

(b)   於截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一名客戶向中國深圳人民法院提交一項針對深圳豐賓

之民事起訴狀，追討問題產品索償人民幣 12,877,000 元。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法院裁定申訴人

並無提供足夠證據，因此判深圳豐賓勝訴。其後客戶就法院的決定提出上訴。於本公佈日期，雙

方仍在等待法庭就上訴作出審議。本公司董事相信法院決定被推翻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並無於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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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財務報表內就任何潛在責任計提撥備。 

 

外匯波動 

 

本集團之業務收入，以美元及人民幣為主；支出部分則以日圓、人民幣、美元及新台幣較多。由於收

入及支出均包含各項貨幣，因此多採用自然避險方式管理外匯風險，惟倘人民幣及日圓匯率變動幅度

較大時，本集團仍會間接受到影響。 

 

現時人民幣並非可自由兌換之貨幣，中國政府可能會採取措施，致使未來人民幣與現行或過去之匯率

出現重大差異。 
 

僱用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僱員共有約 2,382 名，薪金、花紅及福利乃參酌現行市場條款

及因應個別僱員之表現、資歷及經驗而釐定。本年度，員工成本 (包括董事酬金 )約為人民幣

196,672,000 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人民幣 183,190,000 元)。 

 

遵守法規 

 

就本公司所知，本年度其已於各重大方面遵守對本集團業務及營運有重大影響之相關法律及規例。 

 

未來策略規劃 

 

二零一六年以來，科技產業的三大發現及競爭的變化態勢為：1. 手機產業的成長力道趨緩；2. 純硬體

的公司轉型到軟硬體整合型的企業；及 3. 找出創新動能再戰市場。在未來的科技產業中，可發現五大

類型的新樣態：1. 領導者型的企業：如具有產品特殊性或具市場地位者；2. 合併者的企業：透過併購

而成長的企業；3. 具有創新持續投入研發的企業；4. 解決方案且客製化的企業；及 5. 價值提供者的企

業。因此全球科技產將持續產生跨界變革，如何在變革中重新定義自我的價值化危機為轉機將是二零

一七年最重要的事，而我們亦將以下列各項做為企業變革的目標： 

 

 人力資源： 精減人力需求，以教育訓練及增加自動化設備來面對生產線人資費用的增加及改進人

力效率。 

 生產設備： 增加自動化設備，進行試產。  

 材料成本：整合共用材料以減少庫存的積壓。 

 材料開發： 基礎材料的開發含塗層的高比容箔及高壓固態的材料。 

 驗証互交：加強客戶端的應用溝通，即時了解產品發展動態，建立先進電子應用實驗室模擬終端

客戶的產品應用，提前預判電容可能失效模式及原因，以提升電容品質，滿足需求。 

 技術革新：  

 因應車載電子市場需求開發 HYBRID 固態及液態電解液； 

 LED 照明系列開發基礎原材料； 

 導電極板、換熱器、電源等的材料更新及升級； 

 建酸液回收設備，有效降低腐蝕槽液用量減低材料成本；及 

 開發新化成工藝，預計提升靜電容量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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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二零一七年，對科技業而言，人工智慧、區塊鏈、AR、VR、MR 及 360 度環景影片及商用無人機等產

品領域最值得期待。顯然科技技術與產品的突破日新月異，全球科技大廠無不卯足火力布局以：1. 以

精準個人化運用大數據以達到精準行銷；2. 大量客製化以網路直接面對客戶，讓客戶參與產品設計與

創新的概念；及 3. 智慧城市的出現，預計二零五零年全球都市人口增加到六十三億人，而其衍生出的

交通、安全、健康醫療、能源及環境等均使得其商機逐漸湧現。掌握各項數據並由解決問題的角度出

發，且隨著行動雲端深入人們生活、機器人科技的發展持續進、平台經濟及網紅經濟誕生，預期未來

會有越來越多新創公司利用平台經濟，侵蝕與破壞傳統經濟，甚至主導未來經濟發展。 

 

企業追求永續經營與本公司股東共享獲利是本集團一貫之宗旨。本集團未來將持續專注於現有產業，

研發創新、精益求精，有效管控成本並提升製造效率，維持業界競爭力；以技術研發及產品創新服務

維繫暨有客戶，嘗試發展跨產業整合的產銷模式，積極拓展歐洲及美洲市場以達到量產規劃，穩定創

造產業的價值與收益，以利潤回饋本公司股東的支持。 

 

 

其他資料 
 

股息 

 

本公司董事會不建議就本年度派發任何末期股息（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零）。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十之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

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本公司進行具體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本年度一直遵

守載於標準守則內之規定準則。 

 

企業管治 

 

除下文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本年度一直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企

業管治守則」）之適用守則條文： 

 

(i) 企業管治守則第 A.6.7 項守則條文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亦應出席股東大會。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

事呂鴻德先生因個人原因未能出席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ii) 企業管治守則第 F.1.3 項守則條文規定公司秘書應向董事會主席及／或最高行政人員匯報。本公

司公司秘書是向首席財務官而非向董事會主席及／或最高行政人員匯報。由於公司秘書亦參與處

理本集團財務報告事宜，如她匯報予首席財務官(首席財務官會向董事會主席匯報本集團財務事

宜及企業管治)可簡化報告程序。 

 

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本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入、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之審閱工作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本年度之全年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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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報告 

 

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二零一六年年度報告將刊登於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頁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頁(www.capxongroup.com)。 

 

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林金村先生（主席兼總裁）、周秋月女士（副總裁）、林元

瑜先生（首席執行官）及林薏竹女士， 一名非執行董事劉芳均女士，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賴崇慶

先生、呂鴻德先生及董清銓先生。 

 

 

                                                                               承董事會命 

凱普松國際電子有限公司 
主席 

林金村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http://www.hkex.com.hk/

